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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33403319 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。 

事 實 一、健保署核定文件要旨 

（一） 健保署 113年 5月 16日列印核發之 113年 3、4月合併保險費繳

款單 

計收申請人公司 113 年 3、4 月保險費計 2 萬 2,028 元（含申請

人公司負責人林○○之眷屬林○○及林○○113年 1月至 4月保

險費各 9,472元，共計 1萬 8,944元）。 

（二） 健保署 113年 5月 30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 

申請人公司被保險人或眷屬設籍(或恢復戶籍)後迄未投保，為維

護其健保就醫權益，該署已辦理投保(林○○及林○○自 113 年

1月 21日依附林○○投保於申請人公司)，並於開計 113年 4月

保險費中補收追溯保費，請依規定向被保險人收取自付保費。 

二、申請人就計收林○○及林○○保險費部分不服，檢附健保署前開函

及繳款單影本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 

理 由 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。 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後段。 

二、本件經審查卷附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、復保申報表」、保險對

象投保異動清冊、個人戶籍資料、保險對象投保歷史、移民署資料

介接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列印清冊、輔導納保等相關資料

影本及健保署意見書記載，認為： 

（一）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林○○子女林○○及林○○係中華民國國籍，

於 112 年 7 月 21 日在臺初設戶籍登記，自設籍滿 6 個月之 113

年 1 月 21 日起為強制納保之保險對象，惟其等均未以適當身分

投保，經健保署輔導納保未果，乃逕予辦理林○○及林○○以眷

屬身分自 113年 1月 21日起依附林○○加保於申請人公司。 

（二）林○○及林○○於系爭保險費計費期間，雖於 113 年 1 月 30 日

出境，惟申請人公司迄至 113年 5月 29日始申報其等出國停保，

在申請停保前，不符停保免繳保險費規定。 

（三）綜上，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林○○應繳納其眷屬林○○及林○○系

爭 113年 1月至 4月保險費。 

三、申請人主張林○○、林○○2 人設籍完畢後旋即回中國居住迄今，

並未居住台灣，可查出入境紀錄(112年 8月 14日)即知，因此不屬

於須向健保署申報健保停保的責任範圍，其公司即無違失責任。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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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健保署收費前並未事先通知，也未求證被保險人是否居於台灣，

退一萬步說，就算沒有通知義務，如想從 1月份開始收費，則起碼

收費單應該在 3月份即寄到，早日收到早日申訴，而不是 5月才寄

到，更何況第一次發收費單應用掛號郵寄，以免未收到公文錯失申

訴機會，健保署輕忽便宜行事，顯然不是正常官方處事的態度與方

法，既然發了收費通知單但為何沒寄來被保險人的健保卡？只要被

保險人付款但不讓人看病，絕不是公務機關處事方式云云，惟所稱

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健保署意見書陳明，略以： 

1.經查林○○及林○○2 人之設籍日為 112 年 7 月 21 日，該署本

於提醒，於 112年 8月 25日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通知

渠等及同址家人有關渠等初設戶籍滿 6 個月後依規定應參加健

保，同時一併說明停復保及健保卡申辦等相關規定，且隨函檢附

「保險對象參加全民健保保險資格及投保身分說明」及「瞭解健

保停、復保，出國安心沒煩惱」2 份宣導單張供參。惟因輔導納

保未果，該署乃於 113年 5月 30日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

函通知林○○，已逕予辦理該等 2 名眷屬自設籍滿 6 個月之日

(即 113 年 1 月 21 日)起依附加保並補收期間保費，同日並以系

爭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通知申請人。 

2.按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，非在臺出生之本國人加保資格係以設籍

滿 6個月為判斷依據，與在臺居住時間長短無關，亦不能以離臺

為由，執為免繳健保費之論述。又全民健康保險係採申報制，課

以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主動申報之義務，申請人未依法令規定辦

理林○○及林○○2 人加保手續，該署無法依正常開計保費期程

摯發繳款單供單位繳納，該署依職權對未依規定加保之保險對

象，追溯自合於投保之日起加保並補收期間保費，以維渠等健保

醫療權益，並無違誤。 

3.該署前於 112年 8月 25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及 113年

5 月 30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皆有敘明提供多元申請健

保卡管道，且按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

第 3條、第 4條規定，保險對象於首次符合本法投保資格之規定，

並完成申報投保手續之日起，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足資辨識為

其本人相貌之相片，供保險人、代收機關（構）查驗核對申請製

發健保卡。 

4.本案該署並未針對林○○及林○○2 人未依規定辦理健保情事，

科以罰則，僅補收渠等 113年 1月至 4月期間原應加保收取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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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，且追溯加保期間如有自費使用醫療情形，亦可向該署申請自

墊醫療費用核退，實已兼顧渠等健保相關權利義務之衡平。 

（二）按全民健康保險法係經立法院通過、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，全國

國民均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，而全民健康保險係強制性之社會

保險，其保險之條件、效果係由法律明定，與依個人意願參加之

商業保險有間，凡國人在臺設有戶籍，且符合加保資格，即有加

保及繳納保險費之義務，對於符合加保資格未主動投保之保險

對象，全民健康保險法賦予健保署對未加保之保險對象，追溯自

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，逕予補辦加保之義務，以強制保障保險對

象之健保權益，又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有主管機

關須踐行輔導說明告知之義務，人民始負有以適當身分投保及

繳納保險費義務之相關規定，應加保之保險對象除符合停保規

定外，其究否出國及出國後以何種原因返國，不影響其加保及繳

納保險費之義務，尚不得以長居海外、不諳相關規定、未接獲通

知或未享用健保資源而免除應負擔之義務。 

（三）另考量符合加保資格而長期停留國外之保險對象，其使用健保醫

療資源之方便性，異於國內之保險對象，故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

行細則第 37條及第 39條訂定出國停保、復保之規定，賦予保險

對象是否申請停保之選擇權，保險對象如選擇辦理停保，應於出

國前主動提出申請，且以每單次出國 6 個月以上為要件，而出國

6 個月以上者，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，倘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

國復保後，應屆滿 3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；如未申請停保或

出國期間未達 6個月，即為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應繼續加保之保

險對象及負有繳納保險費之義務。 

四、綜上，健保署核定林○○及林○○自 113 年 1 月 21 日起投保，並

計收其等 113年 1月至 4月保險費，均無不合，原核定關於此部分

均應予維持。 

 

 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

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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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13  年  9  月  3  日 

 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)提起訴願。  

 

相關法令：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 

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：  

  一、最近二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或參加本保險    

  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。」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後段 

  「保險對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辦理停保，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表一份

送交保險人，並於失蹤或出國期間，暫時停止繳納保險費，保險人亦相對暫

時停止保險給付：二、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。但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國

復保後應屆滿三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。」「前項第二款情形，自出國當

月起停保，但未於出國前辦理者，自停保申報表寄達保險人當月起停保。」 

 

 


